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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
9樓
承辦人：盧言珮
電話：(02)27527286-122
傳真：(02)2771-8392
Email：perle@tma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1200010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000106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函知有關私立診所負責醫師因故死亡，依

法辦理歇業期間得否由同診所其他執登醫師暫時代理負責

醫師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8月14日衛部醫字第1121667083號函

副本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該函重點略以：考量實務上診所負責醫師因故死亡，與診

所主動歇業狀況不同，尚需安排病人後續治療或轉介，保

障病人就醫權益，爰診所負責醫師死亡，為利原執業登記

於診所之其他醫師處理上開事項，得於依醫療法第23條規

定辦理歇業期間，依下列方式為之：

(一)由執業登記於該診所且符合醫療法第18條第2項負責醫師

資格者，暫時充任代理負責醫師。

(二)上開代理負責醫師，應於診所負責醫師死亡事實發生後

14日內，檢具符合醫療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，

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備查，且代理期間不得逾診所負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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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死亡事實發生後30日。

三、本函刊登本會網站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副本：

理事長 周 慶 明

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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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楊雅淳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389
傳真：(02)8590-7088
電子郵件：mdangel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216670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私立診所負責醫師因故死亡，依法辦理歇業期間得否

由同診所其他執登醫師暫時代理負責醫師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112年7月25日診協全聯

會字第1120000043號函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112年8月1日牙全仁字第00009號函、社團法人新

北市牙醫師公會112年8月1日(112)新北市牙醫茂字第1342

號函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8月4日北市衛醫字第

1123133149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醫療法第18條第1項規定，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，

對其機構醫療業務，負督導責任。私立醫療機構，並以其

申請人為負責醫師；同法第23條第1項規定，醫療機構歇

業、停業時，應於事實發生後30日內，報請原發開業執照

機關備查。

三、私立診所負責醫師死亡，應依醫療法第23條之規定，於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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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發生後30日內，辦理歇業，前經行政院衛生署(本部前

身)93年8月18日衛署醫字第0930027093號函及本部111年2

月21日衛部醫字第1110104686號函釋在案。

四、惟考量實務上診所負責醫師因故死亡，與診所主動歇業狀

況不同，尚需安排病人後續治療或轉介，保障病人就醫權

益，爰診所負責醫師死亡，為利原執業登記於診所之其他

醫師處理上開事項，得於依醫療法第23條規定辦理歇業期

間，依下列方式為之：

(一)由執業登記於該診所且符合醫療法第18條第2項負責醫師

資格者，暫時充任代理負責醫師。

(二)上開代理負責醫師，應於診所負責醫師死亡事實發生後

14日內，檢具符合醫療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之證明文件，

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備查，且代理期間不得逾診所負責

人死亡事實發生後30日。

五、貴局於核准上開申請案件後，請至本部醫事管理系統備註

欄註明暫時代理負責醫師姓名及代理期限，本部後續將研

擬擴增醫事管理系統及線上申辦系統之功能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

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
康保險署、本部口腔健康司、本部中醫藥司、立法委員羅致政國會辦公室、社團
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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